石家庄市城镇居民医保宣传材料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仅适用在石家庄学院参保并足额交纳医保费的大学生。
二、缴费标准：
按照入学时石家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年缴费标准一次性缴费至毕业年度，2023年为360元/年。不会随着每年保费的增加而增加。
三、门诊费用管理
由市医保中心拨付费用及其超额补偿费用构成“石家庄学院参保学生门诊资金”，用于支付参保学生在定点门诊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及其它符合规定的门诊基本医疗费用。门诊资金由财务处进行管理，报销审核由校医院负责。
四、门诊费用报销
1.院内门诊费用：参保学生个人信息分别在各自校区医保系统中，学生持社保卡在校医院发生的医疗费用，享受即时报销，门诊资金支付80%，个人支付20%的待遇，支付限额为每年每人500元。
2.院外门诊费用：因定点门诊医疗条件所限，需到其他医疗机构检查、治疗的学生，需到校医院开具转诊单，7月初凭转诊单、门诊病历、医疗费用明细清单，正式发票、身份证（或）社保卡到校医院医保办公室审核销，属于医保范围的医疗费用，由门诊资金支付50%，个人支付50%，支付限额为每年每人500元。未开具转诊单自行院外就诊，费用自理。
五、住院费用
参保学生因病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按照《石家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执行。住院费用由所住医院直接结算，不在学校门诊资金报销范围之列。
1. 基本医保基金支付的住院医疗费的起付标准：一级医疗机构就医，每次起付线为200元，支付比例为85%；二级医疗机构每次起付为800元，支付比例为70%。市属三级医疗机构每次起付线为1000元，支付比例为65%；省属三级医疗机构起付线为1500元，支付比例为60%。
2.经参保地医保中心备案，转省外医保协议医疗就医的，每次起付线为3000元，支付比例为45%。个人支付比例为55%。
3.未在参保地经办机构办理备案手续，转往参保地以外医保协议医疗机构就医，住院起付线为4000元，支付比例为30%，个人支付比例为70%，自付部分医疗费不计入大病保险。
4.未在参保地医保中心办理备案手续，转往外地非医保协议医疗机构就医的，发生的医疗费基本医保基金、大病保险不予支付。
六、其它事项
[bookmark: _GoBack]参保学生寒暑假期间、实习期间在户籍及实习所在地公立医疗机构所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诊治结束后六个月内，凭相关材料（大学生异地住院信息登记表、医疗费发票原件、诊断证明书原件、医疗费用明细清单，病历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报校医院医保办公室统一汇总后报送市医保中心。
七、社保卡丢失补办地址及电话
高新区黄河大道151号（行政审批局一楼）电话：85385730
八、毕业生提早参加工作，是否需要终止医保关系？如何办理？
大学生享受医保待遇时间为缴费年度的9月1日到毕业年度的8月31日；医保关系未终止前，提前参加工作，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学生需要办理终止医保手续。
本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到校医院医保办公室办理。（联系电话：18712975326）。
9月1日医保关系自行终止，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
提前办理需要从医保系统办理终止，否则缴纳不了职工医疗保险和其他地区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